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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复活”名人引流，收费一百到数万元

AI“复活”已成一门生意，边界在哪儿
离世明星被AI“复活”
多位家属表示抵制

“嘿，你们好吗，我是CoCo李玟，这是一
个充满爱和感激的时刻，因为我有机会通过
这段视频与你们相聚，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一刻起，我一直能感受到你们无尽的爱和
支持……”近日，一条李玟被AI“复活”的视
频引起广泛讨论。在她去世八个月后，有网
络博主利用数字技术，还原出她生前的一颦
一笑，声音和影像均由AI生成。

除了李玟，同时被AI“复活”的还有张
国荣、高以翔、乔任梁等离我们远去的公众
人物。他们衣着各异，面向镜头却几近统一
地都是先问好，再诉说对粉丝的思念等暖
心话语。

发布者自称，这是一种情感抚慰方式，
利用高科技给活着的人提供情绪价值；但在
视频评论区，很多网友却质疑：这种行为打
着温情的名义，实则在消费已经离去的人。

3月15日，高以翔生前经纪人转达高以
翔家人的意见称，不希望高以翔肖像被他
人任意使用，严厉地谴责并坚决抵制该行
为，若不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家人会采取法
律行动。同时，其家人也呼吁粉丝朋友们保
持理智，切勿轻易相信涉事博主的讯息。

3月16日，针对儿子肖像被侵权使用一
事，乔任梁的父亲告诉记者，他已经看到网
上传播开来的“儿子被复活”影像，不能接
受，感到不舒适，希望对方尽快下架，“他们
未征求我们同意，是我侄女刷到视频发给
我的，这是在揭伤疤。”

3月17日中午，江歌妈妈发文谈“AI复
活亲人”，她表示，“不接受用AI复活亲人！
如果能‘复活’，也仅限于我亲自来做这件
事！你们懂得我们(痛失挚爱的人)逝去的
亲人吗？你们懂得我们(我与逝去的亲人)
的感情是什么样子吗？你们不懂我们，又凭
什么为我们(我与女儿)做决定！”

此外，据媒体报道，3月16日，此前发布
AI“复活”明星视频的博主发文称：“因为
‘复活’已故明星，涉嫌侵犯他们的肖像权，
接下来，无法随意替大家‘复活’明星了。”
同时，这名博主表示，会继续服务好那些希
望通过AI技术“复活”亲人的粉丝。

目前，该博主账号下已无此前发布的
AI“复活”明星视频。

AI“复活”“需求量很大”
已初步形成产业链

记者曾联系采访多个AI复活类账号。
采访中发现，备受关注的离世明星被“复
活”事件背后，已经形成了一门以AI“复
活”营利的生意，并且初步形成了产业链。
这些号称用高科技治愈人心的账号，背后
不少成立有专业团队，自称科技暖人心，实
则打着一通精明的“算盘”，用AI换脸逝世
明星，引流，收费。

打开某视频平台，以AI“复活”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可见至少数十个含有相关词
汇的账号，并有一些账号还备注“收徒”或
者“招代理”。这些视频账号多的粉丝数可
达数万，少的仅有个位数。

有知情人士表示，这些视频账户基本
都是代理或者AI视频制作者用于发布视
频引流的，目前主要以公司、团队的形式为
主，也有个人在做。以“代理”模式为例，如
果有人想成为代理，需要一次性缴纳980
元，然后上线会提供话术，同时提供需要发
布的视频，代理将视频发布到平台后，如果
有人想做AI“复活”视频，就可以按照话术
去沟通，成单后只需要把客户提供的照片、

音视频提供给上线，由上线完成视频制作。
在收费方面，也有明确的价目表。以

198元的基础款为例，客户提供逝者照片即
可，AI生成视频后，声音由AI进行配音，时
长为1分钟以内。而价目表中价格最高的为
598元，客户需提供照片和逝者的声音以及
一段方言念出的逝者要说的话，最终生成
AI视频，逝者的声音覆盖在方言念出的话
上，其宣传整体还原度为90%左右，时长也
为1分钟以内。如果是代理接单，可以与公
司四六分成，代理可以拿到四成。

相关公司人员表示，有的代理刚刚做
了不久，一周就接了20多单。“需求量很大，
短视频爆了之后订单就来了”。

“收徒模式”则更为昂贵，学员需要缴
纳近两万元的学费，然后公司或团队负责
教会学员如何用AI制作视频，在购买相关
硬件和软件后，可以独立接单。

此外，一些有专业基础的人将此类视频
制作当成副业，收费一百到数万元不等。

“复活”明星或存在互动隐患
须让规范和监管走在前面

从不同的声音来看，大家争论的对象，
更多的是在未经亲属允许，对于明星等公
众人物的“复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潘志庚告诉记者，AI技术用于“复活”逝
者，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伦理问题要慎
重，人们的情感接受度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个人来说，并不支持这种复活。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逝者已矣，我们可以通过祭奠
去怀念逝者。”对于亲人来说，还有一个如
何与“数字亲人”相处的问题，有人睹“人”
思情，会走不出来。

在公共领域“复活”明星，或存在互动隐
患。其具备与大众互动的功能，互动的内容
更值得考究。比如大众会问“数字人”一些感
兴趣的问题，其中有些涉及隐私，或者对于
挑战公序良俗的问题如何去规避。所以“复
活”公共人物，有可能会给亲人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需要通过相关立法进行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
凌寒表示，在《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
理规定》当中，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
和技术支持者提供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
信息编辑功能的，应当提示深度合成服务
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并取得其
单独同意”。很显然粉丝如果想去“复活”明
星的话，很难真正取得死者家属的知情同
意，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侵权行为。

由此可见，某些打着为粉丝好的旗号
复活逝去明星的做法，不过是消费逝者的
伪善和作恶。对此，追星者理应冷静对待，
拒绝这种营销手段，不让自己的狂热成为
伤害逝去明星的帮凶。网络平台也应及时
跟进，下架这些涉嫌侵权、有违公序良俗的
视频。否则，任由这些视频到处流传扩散的
话，必将对网络秩序、社会秩序、善良风俗
带来严重侵害。

张凌寒称，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最大
的困难，就是技术发展的快速性，以及技术
发展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如何让监管更前
进一步呢？更需要做的是让产业发展，“让
子弹多飞一会儿”。如何让监管走到前面，
比较稳妥可行的方法是始终划定技术发展
的红线和底线，始终要求技术的发展不能
突破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
权益保护的底线。

近日，一些网络博主使用
AI技术“复活”逝世明星的做法
备受争议。针对肖像被侵权使用
一事，高以翔、乔任梁等多位明
星的亲属相继网络喊话，要求下
架有关视频，并直言：未征求同
意的AI“复活”是在“揭伤疤”。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AI“复
活”已经初步形成产业链，不但
有专人负责发布视频引流吸引
目标客户，还有专门的价目表，
价格从一百到数万元不等。

专家表示，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没有取得
死者近亲属同意而用AI技术“复
活”逝者，毫无疑问是侵权的，可
以通过事后侵权责任追究的方
式来对其进行法律责任的规制。

某视频账号AI“复活”价目表。 图源网络

随着AI技术的发展，通过AI合成照
片和音频，让已逝亲人重新“开口说话”
的愿望已可初步实现。但与此同时，这样
的技术背后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风险也需
要引起重视和关注。

未经逝者亲属同意，擅
自利用AI技术数字“复活”已
逝去的明星，需要承担哪些
法律责任？北京市高朋(南京)
律师事务所魏增律师告诉记
者，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丑化、污损，或者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
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
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
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
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逝者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
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
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逝者没有配偶、子女
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
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

除非AI制作者已经在逝
者生前获得本人授权，或者在
其逝世后获得其全体近亲属
的授权，擅自通过AI技术制作
逝者形象并公开的行为将构
成对其近亲属的侵权。此时侵
犯的不是逝者本人的肖像权，
而是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

需要警惕的是，倒洗澡
水不要连孩子一起倒掉。“AI

‘复活’亲人”与“AI‘复活’明
星”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是逝
者亲属主动所为，而后者则
是网友、机构擅自为之，且未
征求明星亲属同意，违反了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AI“复活”虽在技术上已
没有障碍，但并非谁都可以毫
无顾忌地使用AI技术，随心所
欲地“复活”任何人物。该项技
术应用毕竟是新生事物，不可
避免地遇到法律、社会道德、
传统观念、科技伦理等诸多问
题，需要厘清边界，对技术加
以规制，避免滥用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衍生“二次伤害”。

同时，“AI复活逝者”在商
业领域亦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能够满足部分消费者的情感
需求，对此也应给予理解和重
视，不宜一棒子打死。因此，从
促进市场规范发展的立场看，监管部门需
要及早研判，权衡利弊，拟定合理的标准，
督促商家有序经营，保护数据安全。

长远来看，相关法律法规要适时更
新，顺应AI技术的高速发展，有效规范、约
束相关行为，让AI技术为公众服务和谋
利，而非沦为投机者作恶的帮凶。

“我们呼吁，对数字复活技术进行行
业监管、明确行为底线的相关法律体系和
实施细则以‘打补丁’的方式早日细化和
完善，让科技进步既能起到慰藉人心的作
用，又不至于超越道德和法律的边界。”北
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晓说。

综合央视网、红星新闻、扬子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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